
齐齐哈尔医学院试题、试卷管理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考试命题和试卷管理工作，强化和规范考试的命题、试卷的制作、评阅、分析与保管，全面提升我院考试综合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试试卷命题的原则与要求

各门课程考试试卷命题前，各二级学院(部)应对命题人员进行培训，命题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

（一）命题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试题无科学性错误；试卷能处理好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重点与覆盖面的相互关系。

2、合理性原则。试卷的内容、范围、深度均符合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试卷结构在题型、题量、题分、难度、区分度、认知层次比例方面分配合理；评分标准简便、准确，便于把握。

3、有效性原则。组成试卷的试题具有代表性，能够准确地测评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命题要求

1、各门课程都要建立和完善试题库。凡课时、大纲、教材相同且结束时间基本相同的课程，均应实行统一考试和统一评卷。

2、试题内容要符合教学大纲中对知识、能力的基本要求。能覆盖课程的基本内容，体现本课程的重点内容；要有部分包含人文、心理、社会知识的综合性试题，要有体现多学科知识交叉渗透、联系临床知识的综合性试题。命题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确定考核的知识点、分数权重来组成试卷。

3、客观性试题答案应准确无误。主观性试题参考答案要给出评分要点和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要合理，便于掌握；解题步骤、要点的给分不应出现小数；多种解法的试题要加以说明。

4、同一课程考试试题与前两次重复的题目应控制在30%以内。

5、试卷编制要综合考虑试卷的总体难度、题量大小，做到难易适度、题量恰当,有较全面的知识覆盖面。同时要兼顾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试题中应具有一些反映综合性、灵活性和时代性的内容。试卷编制的总体难度可按7：2：1的原则，即基本理论知识要求的题目应占70%左右，中等难度的题目应占20%左右，难度较大的题目应占10%左右。

6、合成（包括计算机组卷）试卷时，要把同一题型的试题编制在一起，试题编排总体上要做到从易到难，由简到繁。

7、每门课程应出两套试卷（即A卷和B卷），并应有参考答案、评分标准和评分的具体要求（如采分点等）。两套试题应在题量、题型及难易程度等方面基本一致，两套试卷中不宜出现完全相同试题。

8、试卷的每道题后面都应标有相应的分数。答题纸上必须有密封装订线。

9、考试命题工作一般应在考试前一周内完成。二级学院（部）及其下属单位必须在考试前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完成试题的审定和签字程序。

二、考试试卷的审批与保密

（一）命题后的试卷，由系（教研室）主任和二级学院考务管理员按命题要求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确定一套试卷用于考试，另一套密封好后由二级学院考务管理员在密封袋上签字作为备用试卷，用于学生重修。备用试卷二级学院应指定专人管理。

（二）系（教研室）主任和二级学院(部)领导对所审查的试卷有权提出质询，命题教师应对质询作出解释；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试卷，应退回命题教师重新进行命题。

（三）接触试卷的人员和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内容，凡在命题、审题、印卷、领取和保管试卷过程中造成泄密事故者，按学校有关规章制度从重、从严处理。

三、考试试卷的制卷与密封

（一）试卷一律采用学校规定的试卷样式，试卷格式可从教务处网站上下载，要求为打印稿，并上交电子文档。试卷要填写相关信息内容：学年及学期、课程名称、适用专业等。试题表述应简明、准确，不得有差错和歧义；试卷必须打印清晰。

（二）试卷印刷应用专门的纸张，印刷应做到规范，文字、插图工整、清楚、准确。

（三）试卷制作完成后，印刷单位应将试卷按考场装袋、密封，并将试卷底稿密封保存。

（四）二级院(系、部)及任课教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到学校非指定的试卷印刷单位印制试卷。

四、考试试卷的启用和装袋

（一）二级学院（部）指定专人或主考教师在考试前到二级学院指定地点领取密封试卷，并按规定妥善保存。

（二）二级学院（部）指定专人或主考教师在考试前30分钟将密封试卷交监考人员。

（三）监考人员领取试卷后立即进入考场，在考前5分钟当众开启试卷密封袋，据实填写《考场记录》，并按当场考生实考人数分发试卷。

（四）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应核对考卷数量，并按要求将所有试卷中标明考生基本信息的卷头部分进行密封，确保评阅试卷人员无法从试卷中获知考生基本信息。

（五）试卷密封，监考人员应将试卷交组织考试的二级学院（部）的主考教师或二级学院（部）指定的试卷收取人。

五、考试试卷的评阅和分析

（一）评阅

1、考试结束后，试卷的评阅工作应在1周内完成。试卷的评阅应严格按照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2、凡一门课程要有2名以上任课教师参与试卷评阅工作时，应由各系（教研室）组织在统一地点、统一时间、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集体评阅。

3、试卷评阅后，所得总分应等于各题得分的总和，平时成绩不应该在卷面上体现。

4、阅卷结束后，各二级学院（部）要统一组织任课教师拆封试卷并按要求及时登录学生成绩。

5、每门课程的总分、原始成绩单、网上登录的成绩三者要统一。

（二）分析与反馈

1、评阅试卷后，任课教师应对所任课程学生总体成绩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并将分析表与试卷一起交二级学院（部）存档备查。

2、考试成绩一般应符合正态分布规律，优秀率原则上需控制在1/4以内。若成绩不符合正态分布，如优秀率或不及格率偏高，任课教师应对此进行分析和总结，提交说明报告至二级学院（部）办公室，作为教学计划修订与改革的依据。

3、任课教师上交试卷和试卷分析报告后，各二级学院（部）应定期组织教师对各考试科目的试卷进行综合评价，对命题的质量（试卷的覆盖面、题型、题量等）和阅卷质量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估。

六、考试试卷保存的范围和方式

（一）保存范围

正常考试课的试卷及补考(缓考)试卷；笔试的考查课试卷；重修课程试卷。

（二）保存方式

1、试卷由任课教师所在二级学院(系、部)指定专人、指定地点妥善保存。

2、试卷在评阅记分后应由任课教师及时将试卷移交二级学院(系、部)指派的保存责任人。

3、试卷按课程分学期、分教学班进行保存，二级学院(系、部)保存责任人应在本学期前6周内整理完前一学期的试卷，集中保存于二级学院(系、部)指定的地点。应存放规范，方便查找，确保安全。

4、保存的试卷要用学院统一格式的试卷封面按教学班装订成册，并按试卷封面要求填写清楚。

5、按教学班进行的考试试卷分析报告应由任课教师交所在二级学院(系、部)，并分学期、专业、年级集中归入档案中。

6、建立试卷档案。每个教学班的试卷档案按如下内容归档：目录、试题、评分标准及标准(参考)答案、试卷、考试考查成绩单、试卷分析报告、试卷丢失、成绩改动等情况说明。

7、重修试卷参照本办法相关条款执行。

（三）试卷的保存年限

1、考查课试卷由教研室保存一年，考试课试卷由二级学院(部)办公室保存到学生毕业，不得丢失，以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及学院进行的随机抽查；

2、试卷保存期满后由二级学院(部)指定专人在规定的地点销毁，不得以废品出售；

3、采用题库试题命题的试卷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要将空白试卷上交主考，由主考统一销毁；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